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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3  
 

就審計署署長第六十六號報告書 

第 4章優秀人才、投資者及勞工入境計劃 

提問及要求資料 

 

入境事務處的答覆 

 

答覆 1） 

 

（a） 現時，辦理「一般就業政策」或「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申請時，聘用公司

均需要填寫申請表格（表格編號：ID 990B，請參閱附件一），該表格已清

楚列明要求聘用公司書面說明需要僱用有關申請人來港就業的理由，以及

有關職位未能由本地僱員擔任的原因。聘用公司須蓋上公司印章，並由公

司授權人加簽以聲明表格上填寫的資料，包括上述的書面說明均屬正確、

完備和真實。根據有關資料，個案主任會審核申請人是否能夠符合上述兩

項人才入境計劃下對申請人必須具備本港所需而又缺乏的特別技能、知識

或經驗的要求。以往在處理「一般就業政策」的申請時，個案主任會根據

在港聘用公司的陳述說明審核有關申請是否符合相關計劃要求。另一方

面，在「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下，在港聘用公司更需要另行作出聲明，確

認已盡力在本地進行招聘但仍未能覓得本地人擔任有關職位。 

 

 在審核兩項入境計劃的申請時，除分別要求證明申請人是否具備本地難求

的知識、經驗及技能外，個案主任均會根據申請的實際情況及有關因素，

包括有關職位的市場供求情況，作出全面考慮，並在有需要時參考相關政

府部門或專業團體所提供的資料及意見，以確定有關職位是否由外來人才

擔任。 

 

然而，入境事務處（入境處）認同兩項入境計劃在評估上述申請人的知識、

經驗及技能方面的安排上形式應該一致，所以已經就審計署建議發出指

引，要求處理兩項申請的個案主任，均須要求聘用公司作出聲明，確認已

盡力進行招聘但仍未能覓得本地人員擔任有關職位，並在有需要時向聘用

公司索取相關證明，以確保本地適當勞工能優先獲聘。 

 

（b） 「一般就業政策」及「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的其中一個審批準則為申請人

的薪酬福利（包括入息、住屋、醫療和其他附帶福利等）須與當時有關市

場薪酬福利水平大致相同。入境處在審核申請人的薪酬福利時，會整體考

慮一系列相關因素，包括參考不同機構所提供的市場資料，例如薪酬中位

數、政府統計處的統計報告、申請人的年資經驗、求職及人力資源的網上

平台資料等相關因素，並會在有需要時尋求相關專業團體的意見。此外，

視乎個別個案的情況，個案主任亦會要求聘用公司提供理據及資料，以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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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提出的薪酬福利跟有關申請人在市場上的正常水平相符；如發現有不相

符的情況，入境處會拒絕有關申請。 

 

審計報告第 2.6（b）段指出若干獲批的資訊科技經理、會計及財務經理

申請人的薪酬低於根據有關網站資訊得出的中位數值。然而，入境處在審

核申請人的薪酬是否與市場水平大致相同時，並不會單一地參考薪酬中位

數，而是整體地考慮一系列相關因素，包括申請人的年資經驗（一般來說

年資經驗與薪酬成正比）、僱用時間（一般來說僱用時間較短者，例如少

於 12 個月，薪酬會較低）、有關工種在當時市場上的供求情況等；當中亦

會參考不同來源的市場資料，包括政府統計處的統計報告、求職及人力資

源網上平台資料，並在需要時尋求相關專業團體的意見。就審計報告指出

的個別個案，經覆檢後，入境處確認相關職位的薪酬福利與當時市場的薪

酬福利水平大致相同。入境處亦已加強內部巡視及訓示，以確保個案主任

在處理申請時，會適當地記錄其審批的理據，以及具體列明在審核有關薪

酬待遇時所考慮的相關因素。 
 

答覆 2） 

 

入境處每年均會以書面公布部門所訂定的服務承諾。入境處處長及部門的「使用

服務人士委員會」每半年亦會舉行會議一次，以監察部門實踐服務承諾的表現，

並聽取和考慮市民對入境處服務水平的意見及改善建議。委員會更會檢討入境處

在達致服務承諾方面的成績，檢討範圍包括各出入境管制、生死登記、婚姻登記、

人事登記，以及簽發旅行證件、簽證及許可證等服務。 
 

現時，入境處就「一般就業政策」及「輸入內地人才計劃」所訂定的服務承諾是：

90%的申請可在收到全部所需文件後的四個星期內處理完畢。由 2011 至 2015 年

間，97.7%至 98.8%的「一般就業政策」申請在收到全部所需文件後的四個星期內

處理完畢，達到服務承諾；同期，96.1%至 98.6%的「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申請達

到服務承諾。 

 

就審計報告中，對上述兩項人才入境計劃的部份個案平均處理時間表示關注，入

境處已進一步優化監察有關個案進度的機制，並通過定期匯報及進度檢視會議

等，務求在處理每宗個案時，除了符合服務承諾的水平外（即在收到全部所需文

件後，在四個星期內完成申請處理），每一個程序均能在合理時間內完成（通常

為四個星期之內，但在個別情況下可能需時較長，例如個案需徵詢專業團體的意

見，則處理過程相對較為複雜，所需時間亦會較長）。 

 

答覆 3）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下稱計劃）的目的是吸引高技術人才或優秀人才來港定

居，藉以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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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計劃提出申請的人士，必須首先符合「基本資格」要求，即申請人必須擁有

良好的財政、品格、學歷及語文能力，之後才根據「綜合計分制」或「成就計分

制」接受評核。 

 

「綜合計分制」下設有五個計分範疇，包括年齡、學歷或專業資格、工作經驗、

語文能力及家庭背景，申請人按個別的打分範疇獲得不同分數，累計得分合乎要

求的申請將由「輸入優秀人才及專才諮詢委員會」（下稱委員會）作進一步評核，

委員會亦會就如何分配名額向入境處提供專業意見。 

 

2015 年 5 月，入境處已調整計劃下的計分制度，以吸引具備出色教育背景或國際

工作經驗的人才來港。在調整後的「綜合計分制」下，畢業於國際認可的著名院

校或具備兩年或以上國際工作經驗的申請人，可獲得額外分數。 

 

至於具備卓越才能或技術並擁有傑出成就的人士，可選擇以「成就計分制」接受

評核。此計分制的要求極高，申請人通常為曾獲得傑出成就獎（例如奧運獎牌、

諾貝爾獎、國家∕國際獎項等）或對其界別的發展有重大貢獻（例如獲業內頒發

終生成就獎）的人才。 

 

在兩種計分制下，所有申請人必須提交相關證明文件以供核實，達到最低合格分

數的的申請會交由委員會作進一步評核。 

 

委員會的成員由行政長官委任（名單詳見附件二）。非官方成員來自不同界別，

充份掌握其業界的情況及需要。委員會在考慮香港的社會經濟整體需要、各申請

人的專長及成就，以及其他相關因素後，會向入境處處長建議是否應予分配名額。 

 

根據計劃獲准來港的人士，一般首次入境可獲准在港逗留24個月（「綜合計分制」）

或八年（「成就計分制」）。由於獲准在港逗留期間不受其他逗留條件限制，申請

人可享有轉職自由，方便他們在香港長期發展，為香港經濟作出貢獻。 

 

答覆 4） 

 

按「一般就業政策」投資類別提出的申請往往涉及大量文件，包括申請人的過往

業績（如有）、業務計劃、預計營業額、財政資源、投資款額、在本地開設的職

位數目等。一般情況下，個案主任可能需要較長時間審閱有關文件及考慮不同因

素，以審定有關申請業務是否能夠對本港經濟作出重大貢獻。入境處一直以抽查

方式監察處理個案的進度，並務求達致服務承諾的水平，即 90%的申請可在收到

全部所需文件後的四個星期內處理完畢。 

 

就審計報告對「一般就業政策」投資類別部份個案的平均處理時間表示關注，入

境處已作出檢討，並會在本年第二季內更新一般所需文件的清單，務求便利申請

http://www.immd.gov.hk/hkt/services/visas/quality_migrant_admission_scheme.html#prerequisites�
http://www.immd.gov.hk/hkt/services/visas/points-based-tests.html#general�
http://www.immd.gov.hk/hkt/services/visas/points-based-tests.html#achievement_based�
http://www.immd.gov.hk/hkt/services/visas/points-based-tests.html#achievement_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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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交文件。此外，為加強監察處理申請的進度，入境處亦已進一步優化現有的

監察制度，其中包括個案主任每月須向直屬主管提交月度報表，詳細列明處理中

的申請個案數目及審批進度。此外，組別主管、小組主管及個案主任亦會定期進

行申請審批進度會議，檢視個別審批所需時間較長的個案，並制定合適處理方案。 

 

答覆 5） 

 

特區政府一向歡迎來自世界各地，能為本港經濟作出貢獻的企業家來港開辦或參

與業務。企業家如欲經「一般就業政策」下投資類別申請來港開辦或參與業務，

須滿足相關的申請條件，當中包括申請人能夠對本港經濟作出重大貢獻。以往，

在辦理申請人的延期逗留申請時，申請人須符合上述來港投資的申請資格，而入

境處的考慮因素則包括申請人的過往業績、業務計劃、營業額、財政資源、投資

款額、在本地開設的職位數目等。在確認申請人符合有關要求後，入境處才會考

慮批准有關延期申請。 

 

入境處在 2015 年 5 月起實施了一系列優化人才計劃的措施，當中包括清楚列明

在審核「一般就業政策」投資類別的申請時會考慮的因素，包括業務計劃、營業

額、財政資源、投資款額、在本地開設的職位數目等。申請人須按新增於申請表

及相關入境計劃指南上所載的文件清單，以提交資料作辦理延期申請之用。 

 

就審計報告第 3.10 段提及發現有 24 宗相關的延期申請，在沒有完全滿足優化制

度後的文件要求的情況下獲批准，入境處經檢視有關申請後，發現該批申請人均

曾於優化措施實施前按舊制獲批准延期逗留。這些申請人於優化措施實施後不久

提出延期逗留申請，並仍按舊制提交相關證明文件。相關組別在考慮所有因素

後，認為申請人仍然符合來港投資的申請資格，並鑑於當時優化措施剛剛推出，

遂採取了較具彈性的手法處理，批准了有關的延期申請。 

 

目前，個案主任在處理延期逗留申請時，必須確保申請人已按優化措施的要求提

交有關文件才會考慮批准其延期申請。入境處亦已加強督導檢查，包括增加抽查

的申請數目，以檢視個案主任批准申請前是否已確定申請人已經提供指定的證明

文件。此外，入境處亦已展開優化電腦系統的工作，以確保個案主任在完成審批

申請前，已將有關申請人對香港經濟的貢獻的相關資料，包括已在港投資的金

額、已聘請的本地僱員數目、預計未來三年將會在港投資的金額和將會聘請的本

地僱員數目等，輸入電腦系統內，以作日後分析之用。 

 

答覆 6） 

 

自「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在 2003 年實施以來，入境處所遇到並處理的違規個

案大多數均為申請人無心疏忽所致，例如申請人誤將「公曆日」當成「工作天」，

以致再投資的日期較規定的時間為遲；又或申請人因第 14 個公曆日為公眾假期，

而只能在第 15 個公曆日才能完成指定金融資產轉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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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輕微或疏忽而致的違規行為，入境處除給予書面警告外，申請人亦須以書面

確認明白有關違規的情況，並承諾日後遵守計劃規則，入境處才會考慮批准其延

長逗留期限申請。至於多次或故意違規的申請人，入境處會視乎情況，對有關申

請人採取適當措施，包括要求該申請人詳細解釋違規原因。而未能給予合理解釋

的申請人，入境處會考慮拒絕其延期申請。事實上，若在延期申請的審理中，申

請人未能清楚合理解釋其違規清況，以致其申請被終止，則申請人亦須在其獲准

留港限期屆滿前離開香港。 

 

答覆 7） 

 

現時共有超過 34 萬名外傭在港工作，絕大部份均在完成合約後才轉換僱主或跟

同一僱主續約工作。然而，針對當中個別外傭懷疑濫用提早終止合約以轉換僱主

（俗稱「跳工」）的情況，入境處自 2013 年 6 月起已成立特別職務隊專責處理該

類個案及審批有關申請。 

 

自 2013 年 6 月至 2016 年 4 月，入境處共審查 7 868 宗懷疑「跳工」個案，經詳

細審核後拒絕其中 679 宗申請，而在審批過程中自行撤銷或未能跟進的申請（即

僱主或申請人未能就申請繼續提供所需文件或資料）則共有 808 宗。整體而言，

有 1 487 宗申請並沒有獲得批准。 
 

事實上，個案主任在處理懷疑「跳工」的申請時，會考慮一系列相關的因素，當

中包括（一）僱主及外傭提交終止合約通知書上的評語；（二）外傭在過往合約

的服務時間；（三）僱主及外傭的記錄；及（四）其他相關事實。若前僱主沒有

在終止合約通知書上提出或清楚交代終止合約原因（例如只表示外傭表現不

佳），個案主任會致電聯絡前僱主，以了解個案是否涉及「跳工」。如經嘗試仍未

能成功聯絡前僱主，個案主任會在充份考慮個案所有相關因素及情況後，才會作

出審批決定。 

 

應審計報告的建議，入境處已在 2016 年 4 月 26 日起實行一系列措施以進一步打

擊「跳工」的情況，包括優化工作流程、增加人手處理個案以及向員工發出清晰

的工作指引，當中包括就聯絡前僱主或外傭、翻查僱主及外傭的相關記錄（包括

雙方提出提早終止合約的原因）等具體指示。入境處會密切留意有關審批的情

況，適時檢討措施的成效。 

 

答覆 8） 

 

就審計報告建議探討提升「個案簡易處理系統」的功能，入境處已作出檢討，初

步認為有關的系統功能提升技術上可行，入境處會繼續積極跟進落實有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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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 9） 

 

根據政府現行政策，政府收費一般應訂於足以收回提供有關服務全部成本的水

平。入境處會根據現行機制，適時檢討轄下各項收費，以期最終達致收回全部服

務成本的原則。根據現有機制，入境處在 2015 年 2 月已調整了 26 項收費，當中

包括辦理簽證∕入境許可證和延長逗留期限的收費。入境處在 2015 年底亦已就

轄下各項收費展開全面檢討，有關檢討現正進行中。 

 

答覆 10） 

 

（i）及（ii） 有關各入境政策∕計劃由2003年至2016年4月的申請及審批數

字，請參閱附件三。 

 

（iii） 現時入境處就各入境政策∕計劃所訂定的服務承諾，以及過往 3 年符合

服務承諾目標的申請所佔百分比表列如下： 

 

符合服務承諾目標的申請所佔百分比 
入境政策∕計劃 

目標（在收到全

部所需文件後）
註１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一般就業政策 

（包括就業及 

投資類別） 

98.4% 98.7% 98.4% 

輸入內地 

人才計劃 

百分之九十的

申請 

可在四個星期

內處理完畢 97.5% 96.1% 98.6% 

外籍家庭傭工 98.3% 96.5% 99.6% 

補充勞工計劃 

百分之九十的

申請 

可在六個星期

內處理完畢 
100% 99.9% 99.8% 

優秀人才 

入境計劃 註 2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的甄選程序每季度進行一次。 

非本地畢業生 

留港∕回港 

就業安排 註 2 

就應屆非本地畢業生的申請而言，一般來說，入境處可於收

到所有所需文件後約兩個星期內完成處理。至於回港非本地

畢業生的申請，在收到所有所需文件後，一般來說，可需時

四個星期內完成處理。 

資本投資者 

入境計劃 註 2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於 2015 年 1 月 15 日起暫停，入境

處預計約於兩至三年內完成審批所有餘下的申請。 

註： 
1 在某些繁忙時段或繁忙期間，又或倘若個案涉及複雜情況，則未必可以達標。 
2 入境處並沒有就相關入境政策∕計劃制訂服務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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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處沒有就處理個案的平均時間備存統計數字。 

 

（iv）及（v） 根據有關入境政策∕計劃來港而取得永久性居民身分及在香港

逗留七年或以上的人士的統計數字，請參閱附件四。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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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輸入優秀人才及專才諮詢委員會 

 
成員名單（2016 年 5 月） 

 

 姓名 行業 

主席 

1. 楊敏德女士   工業製造 

非官方成員 (18 位) 

2. 陳德章教授 醫療保健及獸醫服務 

3. 陳偉雄博士 餐飲服務及旅遊 

4. 張亮先生 金融及會計服務 

5. 張小燕教授 體育運動 

6. 鄭慧婷教授 學術研究及教育 

7. 莊文強先生 廣播及娛樂 

8. 何志豪先生 商業及貿易 

9. 洪強先生 藝術及文化 

10. 古天農先生 廣播及娛樂 

11. 林紹忠先生 業務支援及人力資源 

12. 劉詩韻女士 建築、測量、工程及建造 

13. 李美辰女士 商業及貿易 

14. 李惠光先生  資訊科技及電訊 

15. 羅寶文女士 餐飲服務及旅遊 

16. 勞偉籌博士 建築、測量、工程及建造 

17. 馬榮楷先生 物流及運輸 



- 141 -  

 姓名 行業 

18. 潘佩璆醫生 醫療保健及獸醫服務 

19. 丁天立先生 工業製造 

 
 
 

官方成員 
 
勞工及福利局代表 
勞工處代表 
保安局代表 
 
 
 

 



附件三：根據各入境政策∕計劃按年接獲及獲批申請數字 註1 

 

入境政策∕計劃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接獲申請 獲批申請 接獲申請 獲批申請 接獲申請 獲批申請 接獲申請 獲批申請 接獲申請 獲批申請 

一般就業政策就業類別 17 302 15 477 20 699 18 919 22 848 20 876 23 369 21 586 28 232 26 207 

一般就業政策投資類別 487 297 399 236 545 243 698 372 464 177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註2
 

1 762 

（7-12月）

1 350 

（7-12月）
4 470 3 745 4 659 4 029 5 709 5 031 6 698 6 075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註3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587 

（6-12月）

25 

（6-12月）
627 187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 

回港就業安排 
註4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註5
 

150 

（10-12 月）

19 

（10-12 月）
465 272 495 307 800 380 1 795 822 

外籍家庭傭工 63 191 61 428 66 248 62 575 70 296 67 230 73 631 71 035 81 548 77 812 

補充勞工計劃 836 758 734 713 879 839 1 040 959 998 833 

- 1
4

2
 - 

 

  



 

入境政策∕計劃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接獲申請 獲批申請 接獲申請 獲批申請 接獲申請 獲批申請 接獲申請 獲批申請 接獲申請 獲批申請 

一般就業政策就

業類別 
27 933 26 197 21 724 20 659 28 498 26 459 32 491 30 064 30 769 28 150 

一般就業政策投

資類別 
521 269 529 329 623 422 702 493 718 475 

輸入內地人才計

劃 
註2
 

7 722 6 744 8 055 6 514 8 396 7 445 9 591 8 088 10 461 8 105 

優秀人才入境計

劃 
註3
 

1 358 404 1 296 569 1 177 389 1 674 292 1 965 251 

非本地畢業生留

港∕ 

回港就業安排 
註4
 

2 917 

（5-12 月） 

2 758 

（5-12 月）
3 315 3 367 4 033 3 976 5 313 5 258 6 803 6 756 

資本投資者入境

計劃 
註5
 

2 798 1 547 3 391 2 606 6 706 2 971 3 384 4 187 6 508 3 804 

外籍家庭傭工 90 885 85 964 89 424 87 160 101 082 95 751 104 138 101 505 105 955 102 581 

補充勞工計劃 1 302 1 322 1 205 1 106 1 521 1 567 1 594 1 602 2 203 2 159 

 

 

- 1
4

3
 - 

  



入境政策∕計劃 

2013 2014 2015 2016（1–4 月） 

接獲申請 獲批申請 接獲申請 獲批申請 接獲申請 獲批申請 接獲申請 獲批申請

一般就業政策就業類別 31 416 28 070 34 664 31 461 36 052 34 198 11 698 10 742 

一般就業政策投資類別 793 310 581 215 368 205 102 55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註2
 10 185 8 017 10 983 9 313 11 034 9 229 3 719 3 147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註3
 1 787 298 2 341 338 1 829 240 503 35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 
回港就業安排 

註4
 

8 750 8 704 10 444 10 375 10 337 10 269 1 010 987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註5
 9 227 3 734 6 083 4 855 2 851 2 739 - 683 

外籍家庭傭工 99 132 95 057 98 149 95 060 105 590 97 936 29 849 30 553 

補充勞工計劃 2 635 2 582 2 681 2 543 3 974 3 852 847 830 

註： 
1 

個案的受理和完成處理可能在不同年份發生，因此獲批申請的個案數目一般不會與該年的申請數目完全對應。 
2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於 2003 年 7 月 15 日推出。 
3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於 2006 年 6 月 28 日推出。 
4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於 2008 年 5 月 19 日推出。 
5 

「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於 2003 年 10 月 27 日推出，並已於 2015 年 1 月 15 日起暫停。至於計劃暫停前及過

渡期所接獲的申請，入境處會繼續按計劃的規則審批。 

- 1
4

4
 - 

     



- 1
4

5
 - 

 

       




